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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咨询快讯 

《密码法》纳入最新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 

 

 

 

2018 年 9 月，中国公布“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69 件条

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列入第一类项目。对从事密

码产品进出口的企业而言，上述 69 件草案中除与进出口业务关系密切的

《关税法》和《出口管制法》以外，《密码法》的立法工作尤为值得关

注。作为密码领域的第一部综合性、基础性法律，密码法的立法旨在为

确保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密码使用优质高效和密码管理安全可靠提供

法律保障。 

 

《密码法》简介 

 

密码是保障网络与信息安全的核心技术和基础支撑。为了适应国家安全

面临的新形势和密码广泛应用带来的新挑战，在密码领域制定一部综合

性、基础性的法律显得十分必要。在此背景下，国家密码管理局自 2014

年 12 月成立起草小组，并于 2017 年 4 月 13 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密码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密码法（草案）》”）。

该草案共分为七个章节： 

 

1. 总则（立法宗旨，定义及分类管理等） 

2. 密码应用的主要制度和要求 

3. 密码安全的有关要求和制度措施 

4. 促进密码发展的制度和保障措施 

5. 监督管理的制度和要求 

6. 违反本法的法律责任 

7. 附则 

 

其中，值得从事密码产品进出口企业关注的部分要点包括： 

 

 密码的定义——密码是指使用特定变换对数据等信息进行加密保护或

者安全认证的物项和技术。 



 密码的分类管理——密码分为核心密码、普通密码、商用密码，实行

分类管理。 

 核心密码、普通密码可以用于保护国家秘密信息，商用密码用于保护

不属于国家秘密的信息。 

 对商用密码产品及从事商业密码服务的机构实施许可。 

 商用密码服务机构、电子政务电子认证服务机构开展密码相关服务，

适用本法。 

 国家对密码进出口实行管制。核心密码、普通密码禁止出口；商用密

码实施进出口许可，商务、密码管理部门和海关总署制定并公布商用

密码进出口管制清单。 

 

评论 

 

密码产品中，商用密码产品与广大进出口企业关系最为密切。商用密码

是指对不涉及国家秘密内容的信息进行加密保护或者安全认证所使用的

密码技术和密码产品。中国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决定大力发展商用密

码和加强商用密码的管理。1999 年，国务院颁布《商用密码管理条

例》，将关于商用密码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原则以国家行政法规

的形式确定，规定国家密码管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主管全国的商用密码

管理工作。2002 年，中国政府批准国家密码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注：

2005 年更名为国家密码管理局）下设商用密码管理办公室，进一步明确

了商用密码管理体制机制。 

 

商用密码产品的使用、销售 

 

《密码法（草案）》规定，国家密码管理部门对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

使用的商用密码产品，以及从事商用密码服务的机构实施许可。商用密

码产品、服务管理目录由国家密码管理部门制定并公布。 

 

在《密码法（草案）》发布的五个月后，国务院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

发布《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7]46 号），包

含了取消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单位审批、商用密码产品销售单位许可、外

商投资企业使用境外密码产品审批、境外组织和个人在华使用密码产品

或者含有密码技术的设备审批等 4 项行政许可事项的内容。同年 12 月 1

日，国家密码管理局公告第 32 号相应废止了三项管理规定：《商用密码

产品销售管理规定》、《商用密码产品使用管理规定》和《境外组织和

个人在华使用密码产品管理办法》。 

 

外商投资企业和境外组织或个人是中国目前商用密码产品进口的主要监

管对象。上述行政许可事项的取消，使得外商投资企业使用境外生产的

密码产品，境外组织和个人使用密码产品或者含有密码技术的设备，无

需再经国家密码管理局批准。 

 

商用密码产品的进出口 

 

目前，使用的密码产品或者含有密码技术的设备需要从境外进口的，经

营单位需要向国家密码管理局申请办理《密码产品和含有密码技术设备

进口许可证》，持证向海关办理通关手续，海关凭证验放。此外，对于

出口商用密码产品行为，中国仍然实行专控管理。生产定点单位或销售

许可单位对出口产品须报经国家密码管理机构批准，申请获取《商用密

码产品出口许可证》，持证向海关办理通关手续，海关凭证验放。 

 

而《密码法（草案）》规定，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国家密码管理部门

依法对商用密码进出口实施许可。商用密码进出口管制清单由国务院商

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家密码管理部门和海关总署制定并公布。 



 
 

由此可见，密码法立法是国家加强密码产品的标准规范和检测认证体系

建设的重大举措。与此同时，4 项相关行政许可事项的取消，则体现了从

管企业向管产品的监管重点转变。强调事中事后监管，强化商用密码产

品和进口密码产品的许可审批，严把市场准入关，加强对使用境外密码

产品或者进口密码产品最终用户和最后用途的审核和分类管理将成为政

府在密码领域的重要政策理念。德勤海关及全球贸易服务团队将对此持

续关注，并向您及时提供相关资讯的更新与评述。 

 

作者： 

 

上海 

张晓洁 

合伙人 

+86 21 6141 1113 

dozhang@deloitte.com.cn 

 

大连 

赵哲 

高级经理 

+86 411 8371 2821 

zhedlzhao@deloitte.com.cn 

 

 

如您有任何问题，请联系德勤团队： 

 

间接税服务 

全国领导人 

香港 

展佩佩 

合伙人 

+852 2852 6440  

sachin@deloitte.com.hk 

 

海关与全球贸易服务 

全国与华北区领导人 

北京 

周翊 

合伙人 

+86 10 8520 7512  

jchow@deloitte.com.cn 
 

华东区 

上海 

高立群 

合伙人 

+86 21 6141 1053  

ligao@deloitte.com.cn 

 

华南区 

广州 

张少玲 

合伙人 

+86 20 2831 1212  

jazhang@deloitte.com.cn 

华西区 

重庆 

汤卫东 

合伙人 

+86 23 8823 1208  

ftang@deloitte.com.cn 
 

 

 
 

 
 

 
 

 

        
 

 

mailto:dozhang@deloitte.com.cn
mailto:zhedlzhao@deloitte.com.cn
mailto:sachin@deloitte.com.hk
mailto:jchow@deloitte.com.cn
mailto:ligao@deloitte.com.cn
mailto:jazhang@deloitte.com.cn
mailto:ftang@deloitte.com.cn
https://www.facebook.com/deloittechina
https://twitter.com/deloittechina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deloitte_china
https://www2.deloitte.com/cn/zh/social-media
http://e.weibo.com/chinadeloitte
http://i.youku.com/deloittechina
http://www.youtube.com/deloittechina
https://www2.deloitte.com/cn/zh/footerlinks/contact-us.html


Deloitte（“德勤”）泛指一家或多家德勤有限公司（即根据英国法律组成的私人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称“德勤有

限公司”），以及其成员所网络和它们的关联机构。德勤有限公司与其每一家成员所均为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法律

实体。德勤有限公司（又称“德勤全球”）并不向客户提供服务。请参阅关于德勤中有关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成员所

更为详细的描述。 

 

隐私 

感谢您对德勤中国服务的关注。德勤中国希望可以继续使用您的个人资料 (特别是姓名及联系信息)，以向您发送市

场和政策最新动态，以及由德勤中国举办、赞助或宣传之研讨会及其他活动的邀请函。如您日后不希望收到由德勤

中国发出的信息，请回复电邮并在邮件主题栏中填上"Unsubscribe"。 

 

如欲更新您的个人资料，请点击此处。 

 

德勤中国泛指德勤 • 关黄陈方会计师行（香港）、德勤 • 关黄陈方会计师行（澳门）、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中国大陆）以及其于香港、澳门及中国大陆从事业务之关联机构。 

 

本通信中所含内容乃一般性信息，任何德勤有限公司、其成员所或它们的关联机构（统称为“德勤网络”）并不因

此构成提供任何专业建议或服务。在作出任何可能影响您的财务或业务的决策或采取任何相关行动前，您应咨询合

资格的专业顾问。任何德勤网络内的机构均不对任何方因使用本通信而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 

 

© 2018 德勤 • 关黄陈方会计师行（香港）、德勤 • 关黄陈方会计师行（澳门）、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中国大陆）版权所有 保留一切权利。 

 

如您日后不希望收到关于该话题的信息，请回复电邮并在邮件主题栏中填上“取消订阅”。 

 

 

http://www2.deloitte.com/cn/zh/pages/about-deloitte/articles/about-deloitte.html
http://www.deloitte-china.com/contact/data.html

